


附件2
资助电影制片基地建设发展项目
申报材料清单

1.中央级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电影制片基地建设发展项目申报书；
2.申报机构《营业执照》或法人资格证书复印件；
3.无经营异常、无严重违法失信情况的证明（以国家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为准）；
4.具备电影摄制所需的专业化设施场所的产权证明材料复印件；
5.从事电影摄制服务业绩的证明材料及有关资质证明复印件（如有）；
6.按照内部管理要求实施项目的最终决策证明材料及对应的管理制度；
7.项目资金落实情况证明；
[bookmark: OLE_LINK2]8.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按《关于印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大纲及说明的通知》（发改投资规〔2023〕304号）有关要求进行编写，对于建设内容单一、投资规模较小、技术方案简单的项目，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简化编写大纲中的有关内容）；
9.项目前期建设手续复印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需要办理的建设手续，在项目申报时尚不具备办理条件的，需作出专项说明并结合项目实施安排确定申请办理的计划）；
10.项目实施方案和预算资金月度安排；
11.其他必要的申报材料。

注：1.以上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2.每个申报机构应根据项目建设类别（摄影棚、外景地、先进技术设备应用及设备更新改造）分别填写申报书，按项目准备全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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